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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培莲

在吉 林 省 长 春 市

益友青少年事务社会

工作促进中心（以下简
称“益友”）司法社工刘

书宁帮教附条件不起诉

未成年人的过程中，长

春市宽城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官王佳佳给了

她很多支持和帮助。

王佳佳是长春市宽

城区人民检察院“桔子

姐姐”未检工作室的负

责人。这个工作室成立

于 2016 年，面向未成

年人进行普法宣传，建

立未成年人观护基地和

司法社工实践基地。取

名“桔子姐姐”，是借

鉴了冰心笔下的 《小桔

灯》，寓意“做一盏指

路明灯，照亮孩子们的

成长之路”。目前，“桔

子 姐 姐 ” 们 已 帮 教

2000 多名涉罪涉案未

成年人。

近年来，长春市宽

城区人民检察院建立起

涉罪涉案未成年人帮教

体系，以“ 检 察 官 + 司

法社工+心理咨询师”

为 帮 教 队 伍 ，以“ 企

业 +社区 +家庭”为观

护 平 台 ，以“ 公 益 服

务+教育训诫+技能培

训”为矫治手段。通过这

样的帮教体系，为未成

年人打造个性化的帮教

方案，链接技能培训、

就业渠道等社会资源。

在宽城区人民检察

院的“彩虹基地”，涉

罪涉案未成年人可以

享受免费的食宿、“零

基础”的技能培训和

“一对一”的专业技术指导，可以尽快掌

握生存技能，适应社会生活。

在王佳佳看来，涉罪涉案未成年人在

自身成长过程中都存在不同问题，因此

了解他们的个性化需求、制定差别化帮

教方案尤为重要。很多未成年人犯罪，

是原生家庭长期固有问题所致，短期内

很难解决，需要检察机关、司法社工、社

会、家庭等各方力量共同努力，才能达到

良好的效果。

当下，司法社工机构已成为涉罪涉案

未成年人与检察院之间极为重要的第三方

社会力量，与检察院共同打造涉罪涉案未

成年人社会支持网络。

越来越多的司法社工为涉罪涉案未成

年人提供帮助和引导，但同时，正在发展

中的司法社工机构面临诸多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

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

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对于判定附条件不起诉的帮教对

象，需要在帮教期 6个月或更长时间里找

到合适的帮教场所。”“益友”理事长徐博

说，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样的场所和帮教

基地还很缺乏。

2023年，“益友”和长春市南关区人

民检察院“萤火虫”未检工作室共同开

展帮助涉案涉罪未成年人融入社会的

“大朋友计划”。开设咖啡馆、花艺室、

烘焙店等，可以接纳被帮教的未成年人体

验各种职业。

今年，“大朋友计划”继续开展。除

了体验职业外，检察官和社工还陪伴帮教

对象参观大学校园，与在校学生分享交

流，感受“正向群体”的引导，并且联合

心理咨询师，通过模拟沙盘、娱乐疗法等

心理干预和疏导手段，缓解帮教对象的压

抑情绪，提高控制和管理行为的能力。

在完善涉罪涉案未成年人帮教体系的

同时，还要创新普法。

“桔子姐姐”和“萤火虫”未检工作

室的检察官与司法社工一起，走进长春市

各中小学和幼儿园开设“法治小课堂”。

内容丰富且有真实案例的普法课，很受学

生和家长欢迎。

“普法就像撒种一样，是预防和减少未

成年人犯罪的第一步。”王佳佳记得，有一

次讲完课，她收到了一名学生的纸条，询问

自己的一些行为是不是违法了。这让王佳

佳很感慨，“讲 100节普法课，能对 1个人产

生影响，这个工作就是有意义的”。

除了面对面讲课，检察官和司法社

工们还通过各自官方微信公众号，推送

很多有关预防性侵害、校园欺凌、电信

诈骗等的视频和动画作品，提高未成年

人自我保护意识。

“为了挽救孩子，做多少都不为过。”

王佳佳说，“我们要给那些主观恶性不大

的迷途未成年人以足够的接纳和帮扶，期

待他们的青春一样可以发光。”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记者 黄 冲

4 月 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河

北邯郸初中生被杀案”中 3名不满 14周
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李某及

马某某，依法作出核准追诉决定。

由此案引发的“犯罪低龄化”成为

公众关注焦点。3 月 1 日，最高人民检

察院新闻发布会通报，从全国总体情

况看，未成年人犯罪仍呈上升趋势。

2023 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

年人犯罪 9.7 万人，其中不满 16 周岁

未成年人犯罪约 1 万人，盗窃、强奸、

抢劫、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 5类犯罪

占比近七成。

如何减缓低龄化犯罪趋势？对未

成年人犯罪进行有效预防和矫正成为

重中之重。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何挺认为，2021年 3月 1日起施行的

刑法修正案 （十一） 在刑法第十七条新增

第三款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

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

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

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一规定将刑事犯罪的责任年龄从之

前的 14周岁，附条件地下调到 12周岁，提

供了在司法体系内处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

暴力犯罪的一种路径，表明了将追究刑

事责任和施以刑罚作为处理低龄未成年

人犯罪的手段，同时需要针对不同案件

和不同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进行审查决

定。”何挺说。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玉

霞认为，应在刑法修正案 （十一） 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恶意年龄补足

制度。她解释，所谓恶意年龄补足制

度，是指处于一定年龄段的未成年人被

推定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但如果足

以证明实施时能辨别是非对错，具有故

意犯罪恶意，则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

力。

张玉霞认为，认定恶意的年龄段下限

可以设置较低年龄，从而对未成年人犯罪

起到警示作用。要科学制定恶意行为的认

定标准及程序，通过审委会的形式，由法

律专业人士及具有公信力的陪审员共同确

定“恶性”与否，适用于犯故意杀人、故

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重伤的刑事案件，并

研究制定心理测评等科学鉴定评估标准。

“引入专业心理测评，能使办案人员更客

观详细了解未成年人心理状况，更为科学

准确地通过判断其主观恶意程度进行定

罪，并根据其危险性及悔罪程度给予适当

刑罚。”她说。

何挺说，自 2021年 3月以来，最高人

民检察院按照刑法规定，对上报的低龄未

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依法开展核准追

诉工作，对其中犯罪情节恶劣，符合核准

追诉条件的案件依法予以核准追诉，对于

未核准的案件也开展了相应的矫治教育和

被害人救助保护工作。“未成年人罪错行

为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依

靠追究刑事责任和处以刑罚并不能完全

解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问题，需要加强

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体系

建设，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开展系统预

防和治理。”

四川泽珲律师事务所主任杜伟认为，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涉及多个政府职

能部门，还有共青团、学校等责任主

体。”杜伟认为，可以对相关职能部门的

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进一步细化。比如，

公安机关负责办理涉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案件，对实施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

以及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干预

和矫治；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违法犯罪未成

年人的教育管理、矫治和安置帮教工作；

教育部门负责在校未成年人的预防犯罪工

作；民政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支持、培育和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有

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工作。

张玉霞强调，针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后

续矫治，家庭、学校、社区的作用不可或

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第三十九条，社区矫正对象的监护人、家

庭成员，所在单位或就读学校应当协助社

区矫正机构做好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

张玉霞表示，家庭是孩子健康成长的

第一环境，家长应该营造和谐友爱的家庭

氛围，加强对孩子的监管，培养孩子的良

好品德，帮助其树立正确“三观”。学校

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心理

健康等教育，培养遵纪守法的法律意

识，强化对校园欺凌及未成年人违法行

为的管理。

张玉霞特别提到，社区矫正机构配备

具有法律等专业知识的国家工作人员，

进行监督管理、教育帮扶，组织具有法

律、教育、心理、社会工作等专业知识

及实践经验的社会工作者开展社区矫

正相关工作。“家庭、学校都是离孩子

最 近 的 ， 能 够 及 时 发 现 、 反 馈 问 题 ，

可以与社区共同努力做好未成年人犯罪

改造工作，使其重新做人，更好地回归

社会。”

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有效预防和矫正是重中之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培莲

成为司法社工的 5 年里，张楠感到

每天都充满挑战。

大学毕业刚工作时，想到要与涉罪

涉案未成年人打交道，张楠有些犯怵。抽

烟、酗酒、文身、情绪急躁、常用暴力解决

问题等，是这些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给

外界的印象。

会面时，张楠看到他们大多低着头，

话不多，声音也很小。接触一段时间后，

她发现，在这些涉罪涉案未成年人背后，

是家庭教育监管的缺失、对法律的无知

无视，以及对人生的迷茫无措。作为一名

司法社工，张楠要在检察机关的指导下，

定期与涉罪涉案未成年人会面，做社会

调查、心理测评、风险评估，帮助他们重

新回到人生的正轨。

失重的家庭、失衡的情感

“益友”司法社工追踪、监管和帮教

的对象，主要是“附条件不起诉”的涉罪

未成年人。

“附条件不起诉”又称“暂缓起诉”，

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根据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性质和情节、犯罪

原因以及犯罪后的悔过表现等，对较轻

罪行的犯罪嫌疑人设定一定的条件，

如在法定期限内，犯罪嫌疑人履行了

相关的义务，考验期满，检察院应当作

出不起诉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 4月 16日发布的涉妇

女儿童案件情况显示，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形势依然严峻，校园暴力问题不容忽

视。近 3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

体呈上升趋势，2021 年至 2023 年，人民

法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73178
件，判处未成年人罪犯 98426人，占同期

全部刑事罪犯的 2%至 2.5%。对未成年人

犯罪要坚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

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强调

审判既要成为对失足未成年人惩戒处罚

的公堂，又应作为挽救教育的课堂。

张楠看到这些走上犯罪道路的未成

年人身后，很多都有着失重的家庭、失衡

的情感。她曾帮教过一个名叫小华的未

成年人。他的父母离异，都对他不管不

顾，小华被亲戚送到福利院，在这里，他

结识了两名父母都离世的同龄人。

因为平时缺少零花钱，三人就想起

了盗窃。从在街边商店偷面包、火腿肠开

始，他们在长春市各地行窃，多次盗取现

金、物品，金额共计 1.5万多元，后被公安

机关抓获。直到落网时，小华才意识到事

情的严重性。

张楠还帮教过多名因参与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而被抓获的未成年人。他

们大多早年辍学、生活拮据，结交了社会

闲散人员。

在张楠看来，这些未成年人犯罪行

为的背后，折射的是家庭教育监管的缺

失、对法律的无知无视，以及对人生的迷

茫无措。

一次帮教经历让张楠印象深刻。16
岁的小海失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在看

守所里，小海告诉张楠，父亲喝醉了要用

铁锹打他，他怕被打死，就拿出平时用来

刻树的小刀，想吓唬一下，没想到把父亲扎

死了。

通过心理测评，分析了 88 项指标后，

张楠在测评报告里写道：小海属于中间性

格，在与其他人交往过程中无明显固执、

古怪的表现，能够善待其他人和小动

物，表现出一定的同情心。同时，小海

情绪不稳定，情绪反应会较为明显，容

易感情用事。

在检察官的陪同下，张楠多次进入看

守所，为小海做心理疏导。在开庭审理

前，张楠协同检察官听取亲属对小海的评

价，他们为小海求情，“孩子挺好的，希望

能给他一个机会……”

小海从小被母亲遗弃，父亲常对他拳

打脚踢，童年的遭遇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

影响。对小海的帮教，也让张楠重新审视涉

罪涉案未成年人的世界，深深地感到司法

社工的角色不可或缺。

青春可以重新启航

什么样的孩子容易走上犯罪道路？长

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腊梅总结认为对

“三无”未成年人尤其要引起重视——没有

父母监管、没有经济来源、没有固定住所。

父母离异或外出打工、由隔辈抚养和教育

的留守儿童也要特别关注。少数涉罪涉案

未成年人家庭健全，但家庭教育存在问题，

在溺爱或暴力中长大。“在这些环境中长大

的孩子，容易去侵害别人或是被人侵害。”

王腊梅说。

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10 多年的王

腊梅在办案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易感性

和易变性，很容易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

由于这一阶段他们的“三观”还未形成，

通过科学的风险评估，符合附条件不起诉

的涉罪涉案未成年人，在检察机关和司法

社工的共同帮助下，人生可以重新开始。

为了有效帮助涉罪涉案未成年人回归

社会，司法社工的工作需要更加个性化、更

有针对性。

“益友”司法组督导苏静介绍，在考

察帮教涉罪涉案未成年人过程中，司法

社工会制定详细的计划和方案，包括提

升服务对象的法律意识，提升家庭教育

水平并促进亲子关系，帮助服务对象断

绝与不良朋辈群体的联系，重返校园和

社会等。

说起涉罪高三学生大飞重返校园并考

上理想大学的经历，苏静感触颇深。

大飞的父母离异后，他跟着父亲生活。

父亲常年外出打工，只有年迈的奶奶照顾

他。父亲会把一年的生活费一次性都给大

飞，由他自己支配。因为缺少家长监管和陪

伴，大飞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会过度解读

他人的言行，经常一言不合就打架骂人。

高二暑假时，大飞因参与聚众斗殴被逮

捕。大飞的认罪态度良好，检察院依法对他

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 6个月。

为了帮助大飞，帮教社工从改变大飞

的不良认知和价值观开始，带他参加志愿

活动，帮他切断与不良朋辈的联系，进入

积极正向的圈子，并与大飞的父亲多次会

面，进行亲职教育。不仅如此，社工还帮

助大飞分析他的兴趣和优势，助力他参加

高考以及填报志愿。

在检察机关、司法社工和家庭的共同

努力下，高三每次模拟考试，大飞的成绩

都有提升，有一次数学考试还考了年级最

高分。2023 年夏天，大飞成功考上了理

想中的大学。

也有一些附条件不起诉的涉案未成年

人，在 6个月至 1年的考察期结束后步入

成年，他们希望找到工作，能够自食其

力。苏静介绍，社工组织和检察机关会一

起为其匹配合适的工作资源。

截至目前，“益友”承接了长春、松

原、延吉等地 15 个检察院的未成年人司

法社工服务，共接手涉案未成年人案件

1490 例，其中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案

件 613例，提供社会调查报告 2085份，对

1313例涉案未成年人家长进行亲职教育。

在这个过程中，“益友”梳理制定了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和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社会调查指南》

等服务标准，指导社工更有章法地开展未

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此外还开发了

困境青少年心理测评系统。

当下，“益友”的司法社工对 108名附

条件考察帮教已结束的涉案未成年人，继

续提供一对一的追踪服务，巩固帮教成果。

让阳光照进生活

今年 25 岁的刘书宁，大学毕业后加

入“益友”成为一名司法社工，被派驻到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检察院。

每接到一个案子，她都想弄清楚：这

个未成年人为什么会走上犯罪道路？他

的成长经历是怎样的？犯罪的心理动因

又是什么？“司法社工的工作就像一面镜

子。你轻声细语、接纳和尊重，他也会

给你正面回馈，与你进行对话”。刘书宁

说，这是她打开涉罪涉案未成年人心门

的钥匙。

说起少年小林，刘书宁很痛心。这

个年龄的孩子本应该在读高中，享受校

园生活和父母的关爱。但小林的生活里

没有爱，更没有方向。他的父亲正在服

刑，母亲失联多年。小林偷偷花光了爷

爷 6万元的养老钱，后来因为偷拽车门盗

窃被逮捕。

在刘书宁看来，小林很早就脱离家庭

和学校，游荡在社会边缘，太需要有人

“拉一把”。

在对小林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间，检

察院帮他找了一份在餐馆的工作。餐馆老

板的接纳和鼓励，让小林非常珍惜这个工

作机会。从上菜开始学起，又学习了切

菜、配菜，留心学习师傅炒菜的小林，掌

握了不少炒菜技巧。

在检察院刚开始会面时，对于刘书

宁的提问，小林只是点头或摇头，没有

言语回应。刘书宁特意与小林聊做菜的

话题，让小林教她做肉末茄子，教她如

何把尖椒炒干豆腐做得地道好吃。慢慢

地，小林能和刘书宁有说有笑地聊一个

下午。

平日里，小林会把自己收拾整齐的床

铺拍下来，发照片给刘书宁看，遇到困惑

或开心的事，也会主动跟她分享。在餐馆

工作期间，小林一个月可以赚 3500 元。

他给还在服刑的父亲每月存 500元，再给

爷爷汇寄 500 元。省下的钱，小林会自己

存起来。

有一次会面，小林兴奋地告诉刘书宁，

他已经掌勺了。有次赶上饭点，后厨临时

缺人手，老板问谁能炒一盘干豆腐豆

芽，小林自告奋勇，把这盘菜炒得色香

味俱全，受到好评。从小没有得到过鼓

励和认可的小林，在餐馆后厨找到了生

活的奔头。他由此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

标：努力当一名优秀的厨师。

从事司法社工 3年来，刘书宁帮教过

42 名附条件不起诉的涉案未成年人。

“他们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是生活中缺

少阳光和温暖。”刘书宁说，“当看到阳光

时，他们也会向阳生长。”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长春司法社工帮教涉罪涉案未成年人迷途归航

看到阳光，他们也会向阳生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既要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也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治理。
作为吉林省长春市益友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促进中心（以下简称“益友”）的司法社工，张楠被派驻

到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像她这样在吉林省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司法社工共有21人。从2018年开始，“益
友”在共青团长春市委、长春市人民检察院、长春市民政局等部门支持下，承接团组织和检察院的“预防
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社工服务”和“政府购买司法社会工作服务”等项目，由此成为长春市探索司法社
工介入涉罪未成年人帮教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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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和司法社工为帮教的未成年人送上成人礼蛋糕。 受访者供图

司法社工陪同帮教的未成年人体验做咖啡师。 受访者供图 检察官和司法社工为帮教的未成年人举办成人礼。 受访者供图

司法社工带帮教的未成年人参观古琴教室，提

升艺术修养。 受访者供图

检察官和司法社工与帮教的未成年人会面沟通。 受访者供图


